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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金融普惠性”是“十四五”时期甚至

未来更长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金融工作的一

项重要任务，也成为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向，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增强金融普惠性”这篇

大文章。

（一）立足新发展阶段，增强金融普惠性

更具时代意义
进入“十四五”，立足新发展阶段，普惠金

融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要实现战略重点从聚焦

消灭绝对贫困转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更好

何德旭，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做好“增强金融普惠性”

这篇大文章

的生活需求。通过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进一

步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

面发展、国家的富强和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为构

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

出新的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不断增

强金融的普惠性，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二）必须清醒认识、准确判断我国金融

的普惠性程度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国普惠金融仍然存在

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过度依赖数字化技

术，形成“数字鸿沟”，导致一些特殊群体如偏

远地区群众和老年人等无法享受普惠金融带来的实

惠。又如，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打着普惠

金融的旗号，却做着“不普惠”的事；或者一些金

融科技公司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做着“普而不

惠”的业务。总体上，我国存在普惠金融服务不均

衡、普惠金融体系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

善、信息披露不规范、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有待提升等问题。这些

都是我们必须正视、不可回避的现实。

（三）增强金融普惠性的关键是解决四大

核心问题
一是要明确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

和市场作用的边界，也就是清晰界定二者的职

责；二是要处理好普惠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三是要解决好普惠金融政策性与商业性的突出矛

盾；四是要着力解决普惠金融发展激励与约束双

重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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